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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必须明确地给出水舵放出、收起以及使用过程中的各种限制条

件，在飞行手册中列出。 

(b)在水舵收放操作器件附近设置收放位置的提示标牌。 

(c)在满足上述（a）限制条件的范围内，方向舵允许的任何偏度位

置，水舵均可自由收放。 

(d)水舵放出后，不得因水舵结构间隙、偏转度或其它因素导致飞

机倾翻或其它危险状况。 

(e)在飞行中不得因水舵与方向舵内腔的结构间隙，引起方向舵的

重心移动，从而导致方向舵的颤振。 

(f)在飞行中，水舵与方向舵内腔间隙、以及方向舵下缘的开口对

方向舵舵面效率不能带来不可接受的不利影响。 

(g)在任何正常使用状态下，不得对方向舵的正常操纵有不利影响，

或要求驾驶员有特殊的驾驶技巧来操纵飞机；驾驶员脚蹬力仍应满足

CCAR-23-R3 第 23.143 条相关规定。 

(h)水舵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承受飞机在水面运行期间可能遭遇的

最不利水况环境、滑行速度和转弯半径等所有组合情况下的极限载荷。 

(i)水舵系统应能可靠地将水舵保持在收起位。在驾驶舱内的水舵

操纵器件应设置锁定装置，防止水舵被无意放出。 

(j)在驾驶舱内设置水舵的收放位置指示。 

(k)飞机的构型警告条件必须考虑水舵的位置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

时，必须告警： 

  (1) 在飞行中水舵被放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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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2)在地面或水面上飞机处于起飞构型（襟翼和发动机油门杆均

处于起飞位）时，水舵未被收上。 


